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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情感类节目的走向：在责任的天平上称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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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情感类节目的走向：在责任的天平上称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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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影响社会大众和生活细节的当代，情感是电视节目经常表现的内容。与前两年选秀节目

的火爆相比，近两年，各电视台的情感类节目忽然“遍地开花”，其中一些甚至成了台里的王牌节

目。虽然有表现亲情、友情、爱情之博大、温馨、浪漫的，但是更多的似乎是在一条歧路上奔驰：

这些情感类栏目大多是请事件的当事人在节目中讲述自己的婚外情、畸形恋等低俗内容。继对涉案

剧、选秀节目、涉性节目、观众参与整容类栏目发出“禁令”后，广电总局向全国各地方台下发了

一则“整改令”，禁止情感类节目低俗化。国家广电总局对情感类节目进行严格管理规定的出台，

一方面把因为追求收视率而不得不做社会边缘情感题材的编导从困惑、困顿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

又明晰地要求各电视台要在责任的天平上称量“情感”。这种“警钟”或者“急刹车”式的告诫，

促使把情感作为主要节目内容的电视台必须避免价值取向的单一，用积极、向上的题材满足多元化

的收视需要。 

用情节彰显情感 

著名电视策划人阿忆说：“情感类节目颠扑不灭的真理在于观众的收视情感必须有的放矢。如

果抽去嘉宾生动的个人故事，无异于釜底抽薪，舍本求末，只会留下一片散文般的空谈。”“从结

构上讲，情感类节目应当是一篇记叙文，重点是在于通过情节告诉观众一个好的情感故事。”    

成功的情感类节目首先要能打动人、感染人，而观众情绪的感染必须依靠当事人向观众讲述的

个人经历。所以，真实的情节是情感类节目中第一位的。观众或悲或喜，或笑或骂，都是他们在听

当事人故事情节的自然流露。真情的流露是情节铺垫出来的，而不是煽情煽出来的。既然情节是第

一位的，那么所叙之事的情节就一定要有引人之处，这就要求编辑们在选题上需格外重视。目前的

情感类节目通常有几种形式： 

1．悲情型：当事人命运坎坷，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同情； 

2．奇情型：当事人的经历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观众无法看到事情的结果，由此产生巨大的期



待感； 

3．娱情型：美好而又浪漫的感情； 

4．畸情型：当事人本身就是非常态的，人们自然对他们及他们所经历的事产生的兴趣。 

在把握选题的情况下，还要讲究叙事手段和情节表现。叙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再现故事，

二是当事人口述。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可以组合运用，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叙事性文艺作

品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演变过程，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情节，应当体现出人物行

为之间的冲突。缘于此，当事人到场的节目更能打动人。当事人的口述能给观众以亲切的感觉，亲

切源于真实，而真实的情感来源于真实的情节。情节是节目和观众之间的一个联络符号，惟有凭借

生动的情节，才能产生感动的力量和互动的引擎，情感类节目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彰显和实现。

时代在发展，生活会变迁，情感的总体状况不会变化，但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情感的新形态却层出不

穷。情感类节目要通过情节的运用，或惜墨如金，或泼墨如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不能只局限于苦情、悲情，而是要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情感世界。 

用情绪渲染情义 

人是社会的主角，同样也是电视节目表现的主角。情感类节目就是要通过情绪的表现，表达出

社会的情义。心理学认为：“情绪是指伴随着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是对客观

事物和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情绪包含情绪体

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刺激物的认知等复杂成分。”同时，心理学还认为情绪是“人对客观

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情感类节目提高个体或者少数人群情绪体验上的喜、怒、忧、思、悲、

恐、惊，将大家公认的幸福、美好、仇恨、喜爱等大义体现或者渲染出来，上升为公众情感意义上

的爱情、友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情感。 

情绪是个体的、短暂的、具象的，情义是社会的、长久的、抽象的。情感类节目要通过情绪的

控制，不仅对当事人因生活中的矛盾和事件引起的情绪反应能进行有效和适度的排解，让他们能以

乐观的态度、幽默的情趣及时地缓解紧张的心理状态，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以责任担当的精神和意

识，巧妙而含蓄地把公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情义渗透进去，传递出来。在“润物无声”的状态下，

以电视的影响力和普及度把和谐社会的理念用大众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播种下去。 

“情义永流传，情绪一瞬间”。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情感类节目很多都是哭

哭啼啼的悲惨故事，讲述的是凶杀、乱伦等题材，甚至有些是个案，不是普遍现象。情感类节目在

边缘题材的选取上过于集中，很多事情也都不是真实的事件，放大主人公经历的曲折程度，讲述的

都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如果瞬间的情绪得到广泛流传，其负面危害不言而喻。情感类节目表

现情绪无可厚非，但是要增强正面情绪引导，消弭负面情绪影响，从路径上解决心理情绪带来的不

当感情，推进社会整体的积极生活，快乐工作。  

用真情破解矫情 

当前，情感类节目中悲情型、奇情型、畸情型数量可观。这些当事人坎坷的命运和一波三折的



经历，确实很容易让观众产生深切的同情感和巨大的期待感。然而，这些情感和情绪放置于社会大

背景下，很多时候充其量只是一种矫情。传统文化中有颜氏家训，其教子之道讲：父子之严，不可

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讲的就是亲之有度，相爱有礼的道理。用来比喻情感类节目，就是不

要过分地用少数人甚至是惟一性的情感当成卖点，进行炒作式的宣传。 

实质上，人在行为过程中的情感和情绪基本上都是可以控制的。有的人看到了情感类节目的素

材需求，便把自己一私之见、一己之想的矫情式情绪和情感通过电视这个平台摆放和展示出来。在

这个过程中，电视台的管理者为了收视率和影响力的需要，便暂时把责任放在了脑后，诱导当事人

扩大自身的情绪、情感，以矫情的方式表现出来，引发社会的关注。这种明显带着目的性的矫情只

能逞一时之盛、得一时之利，危害却是广泛和长久的，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如警钟之鸣，让情感类

节目的电视从业者为之振聋发聩。 

有电视人说,节目就应该标新立异，以示超脱乃至乖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真情也可以矫情

出。事实上,这是另外一种矫情。矫情本身是违反常情，表示与众不同的意思。与众不同即带有独特

和特有的性质，这样明显与社会大众不同的情感虽然有收视点，却会误导观众，可能产生“一叶障

目，不见森林”的不良效果。 

真实是电视的生命，情感类节目要以情感人，先要取信于人，虚假的节目内容与情感必然会失

去观众的起码信任，也就谈不上节目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了。通过情感类节目开启心智，提高人的文

化品位、精神追求、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用舆情引领娱情 

情感类节目当事人中，有的希望借助节目组帮其寻找亲人，有的借助节目调解自己的纠纷，有

的甚至在节目中寻求资助。无论节目内容如何，节目组打出的口号都是“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真实

故事”。这些明显带有娱乐性质的情感故事，时常遭遇意外。2001年11月10日，音乐人谭盾在北京

电视台某谈话类节目中因和另一嘉宾观点不合而拂袖而去。2003年7月15日，美国女星安吉丽娜·茱

莉在纽约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因主持人问及双性恋问题而突然翻脸。情感类电视节目究竟应当怎样

把握情感分寸，应如何涉及伦理底线是一个大命题。用舆情引领娱情，不失为有效途径。 

在现代社会中，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

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舆情空间对舆情传播及对执政者决策行为的影响有重要

作用，是诉求和意愿的集合。电视编导者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节目的制作，以诚恳的心态去对

待节目的嘉宾。用社会舆情引导嘉宾的情感，而不是放纵和误导。    

细细看来，情感类节目火爆的原因，首先是很多人希望公开自己的情感隐私，表达对朋友亲人

的感激、怀念、愧疚、忏悔之情；其次是不少观众热衷于窥探他人隐私，这是隐私能卖得出去的前

提；第三，电视节目制作者唯利是图，助长了某些观众的偷窥欲。无论是制作人，还是观众，都侵

害了嘉宾的隐私权。情感类节目最好能避开私人生活而达到引人入胜。因此，节目编导者应该掌握

社会舆情和心理知识，用一些委婉的方式去处理。 



满足观众并不等同于简单浅薄的取悦，好的电视节目取决于编导者的素质和修养，必须注入思

想力量与观念力度，用深刻的内容让观众感兴趣，用真情实感使他们自然地哭自然地笑。追求悬

念、制造突发事件是很多电视台访谈类节目追求收视率的得意之举，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太过，那

种只想取悦观众而全然不顾嘉宾感受的“生猛”做法，实际上就是愚弄观众。 

情感类节目是给人提供一个公众关注下释放感情的渠道，想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是一件好事，严

格管理，禁止情感类节目往虚构、低俗方向发展，不是扼杀，而是遏制其中的不良成分的蔓延。作

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节目，最终的目的还是激励人们更好地去生活。编导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冲

突的基础上构造出符合电视艺术规律的戏剧冲突来，一句话，就是把故事表现得好看，而且被社会

看好。 

在社会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天平上，情感类节目要有利于观众对媒体产生正面的理解，对社会产

生正面的理解。“情”归何处？“情”当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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